
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使用规定
 
1、报告厅是举办 学术会议的场所。
2、使用部门需提前预约，按标准格式填写“报告厅使用申请书”，并加盖部门公章；
3、工作时间到图书馆公共服务部提交“报告厅使用申请书”，并办理申请手续；
4、正常工作日校内各单位免费使用，工作时间之外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收取场地费；
5、如有时间变动，请提前电话告知，否则不得再次申请；
6、“学术报告厅使用申请表”可在图书馆主页右上角“场馆预约”链接下载（见附件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刘老师，杜老师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617817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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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馆学术报告厅/会议室使用申请表
	申请部门
	

	活动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使用日期
	
	开始与结束时间
	

	学术报告人姓名
职称（或职务）
	
	学术报告人单位
	

	学术报告主题
	

	申请部门
负责人签章
	

党总支/行政负责人：
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图书馆办公室意见
	




	报告厅/会议室使用记录

	使用前设备检查记录
	
	申请方
联系人
签字确认
	
	图书馆
报告厅管理员签字确认
	

	使用后场地清洁记录
	
	使用后设备检查记录
	
	申请方、图书馆报告厅管理员双方签字确认
	



申请须知：
1、申请单位负责人必须是教职工。
2、活动单位可在活动开始前半小时开放报告厅并调试好设备，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开放的，需经图书馆领导审批。
3、使用时请保持室内清洁卫生、禁止吸烟，使用后请及时清洁场地。
4、未经允许不得在报告厅内粘贴海报等印刷品。
5、进出图书馆，必须保持安静，以免影响读者学习。
6、对于违反以上规定的各单位、部门，图书馆有权拒绝其再次申请使用学术报告厅。

已阅读《申请须知》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